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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严惩暴力袭警犯罪分子，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原本作为妨害公务罪从重情节的袭警行为独

立成罪。但是，围绕袭警罪定罪和量刑的相关问题，刑法理论界众说纷纭。根据裁判文书网253个案例

中的数据，我国袭警犯罪在犯罪人、被害人以及犯罪起因和犯罪行为等方面都有其特征。经进一步分析，

这种犯罪现象是由社会因素、被害人因素、刑法规制因素等多个因素共同导致的。针对这种现状，从社

会治理、警察机关内部完善以及刑法规制三个层面进行预防和惩治袭警犯罪是保护警察人身安全并且维

护国家执法权威的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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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everely punish the criminals of violent police attacks, China’s Criminal Law Amend-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4227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4227
https://www.hanspub.org/


冯悦超 
 

 

DOI: 10.12677/ass.2023.124227 1667 社会科学前沿 
 

ment (11) independently commits the police attack, which was originally a serious crime of ob-
structing official duties. However,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in the criminal law theory circle 
about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the police crime.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253 cases on the 
judicial documents website, the crime of attacking the police in China has its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riminal, victim, cause of crime and criminal behavior. After further analysis, this criminal phe-
nomenon is caused by social factors, victim factors, criminal legal factors and other factors.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it is an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 to protect the personal safety of the police, 
the internal improvement of the police organs and maintain the authority of national law en-
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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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袭警犯罪一直以来是我国社会治理中的热点问题。我国 1979 年和 1997 年的《刑法》中虽然没有明

确的条文对袭警行为予以规制，但法条中规定的妨害公务罪的犯罪构成包含了暴力袭警行为。2015 年《刑

法修正案(九)》在妨害公务罪的条文中增加了一款，专门规制袭警行为，将袭警作为妨害公务罪的一个从

重处罚情节，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对袭警犯罪的重视程度和打击力度。 
二十一世纪以来，袭警事件持续发生，袭警犯罪仍呈现高发趋势。不少学者指出，警察站在维护社

会治安和人民利益最前线，却在执法过程中屡遭侵犯，他们的人身安全和执法权威都受到了严重威胁。

基于此，要求袭警行为独立成罪的呼声越来越高。2020 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回应这一呼声，增加了

袭警罪，规定了单独的法定刑，并对一些特殊暴力袭警行为增加了加重处罚的规定。 
关于独立后的袭警罪，多位学者都对《刑法》277 条第 5 款条文进行了刑法教义学意义上的研究，

并且已经提出了多个具有说服力观点。但是，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中，大部分争议点没有形成多数意见，

难以为司法实践提供具体明确的操作标准。在实证研究上，袭警罪在现实中的具体犯罪情况以及司法实

践中的具体适用情况究竟怎样还处在数据匮乏的地带。 
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大多数停留在对法条的拆解分析进而推论出袭警罪定罪和量刑的方法上，然后

去争论哪一观点更优。然而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更好

地指导司法实践活动。因此，对于袭警罪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而是应先找到现实中

的现象是什么，再运用犯罪学的分析方法发现现象背后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为袭警罪的

犯罪预防和治理提出针对性对策。 
首先明确本文研究的是狭义的袭警犯罪，即仅包括司法判决中最终被认定为袭警罪的犯罪，而不包

括袭击警察构成妨害公务罪和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部分，也不包括不构成犯罪的轻微暴力袭击和

威胁警察的行为。其次，笔者以中国裁判文书网现有袭警罪判决书为数据来源，运用统计分析法分析《刑

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以来袭警罪的犯罪学特征，以探寻袭警罪独立成罪后的犯罪特点。然后，根据

所得数据，结合犯罪学等理论研究，发掘袭警罪的犯罪原因。最后，针对袭警罪犯罪的特点及原因，提

出若干有针对性的犯罪对策，以期为袭警罪犯罪预防和惩治工作提供参考和指引。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422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冯悦超 
 

 

DOI: 10.12677/ass.2023.124227 1668 社会科学前沿 
 

2. 我国袭警罪的犯罪特征分析 

在案例收集阶段，以“袭警罪”、“文书类型：判决书”、“裁判日期：2021-03-01 TO 2021-10-31”、

“案由：刑事案由”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全文检索，删除部分无关的判决书，最终得到一个

包含 253 份袭警罪判决书的样本库。由于有部分共同犯罪案件的存在，该样本库中的案件共涉及到 271
个犯罪人。通过对该样本库中的犯罪人的性别、学历、犯罪行为以及案件判决中的量刑情节及量刑轻重

等各项有效信息进行抓取和整理，发现了《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后我国袭警犯罪在以下五个方面

的犯罪特征。 

2.1. 犯罪人特征 

2.1.1. 犯罪人性别特征 
在袭警罪犯罪中，犯罪人大多数为男性。在样本库涉及到的 271 个犯罪人中，有 6 名犯罪人的性别

在判决书中没有记载，占比 2.21%。在有明确记载的判决书中，有 206 个男性，占样本中犯罪人总数量

的比例为 76.01%，女性犯罪人占比 21.78% (参见图 1)。 
袭警犯罪中男性犯罪人的数量是女性犯罪人的三倍之多，这与整个犯罪现象中的罪犯性别特征是一

致的。另外，有学者指出，对于中国女性犯罪现状的认识，关键是确定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目前中

国的女性犯罪与男性犯罪相比，总体上仍然是低的；第二，和世界上其他迈向现代化的国家一样，中国

的女性犯罪也在快速地增长，其增长速度远远快于男性犯罪的增长速度[1]。 
一方面，从数据中可以看出男性对于警察的执法权威更加漠视，面对公权力时缺乏理智。犯罪生物

学研究表明，男性在荷尔蒙分泌异常的情况下，更易产生暴怒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触动下易发生暴力

犯罪事件。在面对依法执行公务的警察时，男性更容易奋起反抗，而不是听从指挥。 
另一方面，过去我国女性暴力犯罪的发生率一直较低，在 2010 年之前一直未超过犯罪人总数的 5% 

[2]。相比较之下，十多年后的今天女性袭警犯罪人数占比达到 21.85%着实不是一个小数目，说明女性犯

罪人在袭警罪中所占比例虽然不高，但可能正在处于一种犯罪率快速提高进程中，这也符合我国犯罪现

象的总体变化趋势(见图 1)。 
 

 
Figure 1. The proportion of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gender criminals to the total 
number of criminals 
图 1. 不同性别犯罪人数量占犯罪人总数的比例 

76.01%

21.78%
2.21%

男

女

未知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4227


冯悦超 
 

 

DOI: 10.12677/ass.2023.124227 1669 社会科学前沿 
 

2.1.2. 犯罪人学历特征 
袭警罪犯罪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在样本库中，共有 204 个犯罪人的受教育情况在判决书中明

确写明，其中，仅有 22 人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占比 8.11%；高中及中专学历的有 25 人，占比 9.23%；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有 157 人，占比 57.94%，见表 1。可见，文化程度较低的犯罪人更容易触犯袭警罪，

因为他们文化水平的欠缺而导致的对警察的执法权缺乏敬畏之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4 个犯罪人中，已经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有 130 人，占比 63.73%。可以发现，

半数以上犯罪人完成了我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依然选择犯罪，这说明我国的基础教育没有对预防

该犯罪发挥作用，中小学教育的体制机制值得反思。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offenders 
表 1. 犯罪人受教育程度统计情况 

犯罪人受教育程度 犯罪人数量 占总犯罪人数量比例 

文盲 11 4.06% 

小学文化 63 23.25% 

初中文化 83 30.63% 

高中文化 14 5.17% 

中专文化 11 4.06% 

大专文化 5 1.84% 

本科文化 16 5.90% 

硕士研究生文化 1 0.37% 

未知 67 24.72% 

2.2. 被害人特征 

超过 1/3 的案件中有辅警被害。辅警的概念起源于英美法系，指的是特殊警察，是正式警力的补充

与辅助力量[3]。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2016 年发布的《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规

定：辅警是指依法招聘并由公安机关管理使用，履行本办法所规定职责和劳动合同约定的不具有人民警

察身份的人员，属于从事警务辅助工作的人员。 
在样本库中，有 88 个案件中的被害人都包括辅警，占比 34.78%。其中，有 28 个案件中的被害人只

包括辅警，占比 11.07%，见表 2。甚至在个别案件中，被害辅警不止一个，例如，在李小美袭警一案中，

被告人李小美对警务人员进行辱骂，将辅警人员方某 1、张某手部咬伤(轻微伤) [4]。由此可见，辅警被

害案件在袭警犯罪中占比达 1/3 以上。辅警在被害人中所占比例不可忽视，辅警的人身权利和执法权威

也应被重视并得到法律的保护。 
 
Table 2. Whether the auxiliary police statistics are included in the victims 
表 2. 被害人中是否包含辅警统计情况 

被害人是否包括辅警 案件数量 占案件总数比例 

包括 
被害人仅为辅警 

88 
28 

34.78% 
11.07% 

被害人中还有正式警察 60 23.71% 

不包括 165 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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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犯罪起因特征 

本次选取的样本库中的超过 2/5 的被害人在饮酒后袭警。在 271 个犯罪人中，有 121 个犯罪人在袭

警前饮酒，占比 44.65%。这一方面说明，人在醉酒后处于精神麻痹的状态，导致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下降，

处理问题的方式缺乏理性思考，其抑制冲动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大大降低，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化、暴力化冲

动特质，易对他人或处置民警的人身安全造成较大威胁[5]。另一方面也说明，多数无精神障碍的正常人

是不会轻易挑战警察权威的。那么，警察妥善处置醉酒的人参与的纠纷对于防止袭警行为的发生尤为重要。 

2.4. 犯罪行为特征 

袭警罪的犯罪人绝大多数采取单纯的肢体冲突的行为方式实施暴力。司法实践中的袭警行为表现方

式非常多样，包括撕咬、拳击、掌掴、乱踢乱抓、用手机砸等众多行为方式。为方便区分袭警行为的特

征，将样本库中的行为方式分为使用工具和单纯的肢体冲突两大类。本文用类型 A 代表单纯的肢体冲突，

指的是赤手空拳、不借助任何工具袭击警察的行为；用类型 B 代表使用工具袭击，指的是指借助工具对

被害人进行暴力袭击的行为；用类型 C 代表判决书中未写明行为方式的未知类型。另外，由于使用交通

工具较之其他工具具有性质上和危险性上的不同之处，因此将使用工具袭击进一步分为使用一般工具袭

击(B1)和使用交通工具袭击(B2)两类。例如，在宋师仿刑事一审案件中[6]，被告人宋师仿采取用啤酒瓶

砸的方式阻碍民警执法，这属于 B1 类型的袭警方式。再如，在任艳岭盗窃罪刑事一审案件(以下简称任

艳岭案)中：“被告人任艳岭酒后驾驶小型轿车行驶至宝坻区路段时，民警杨某等人将任艳岭车辆拦截欲

对其进行酒精检测，任艳岭拒不下车接受检查，继续驾车向前顶撞辅警刘某后，又倒车顶撞民警杨某和

辅警张某[7]。”这属于 B2 类型的袭警方式。 
在样本库中，有 212 个案件中的袭警行为方式都属于单纯的肢体冲突，占比 83.79%；有 36 个案件

中的犯罪人使用工具暴力袭警，其中有 21 例使用一般工具袭警，占比 8.30%，15 例使用交通工具袭警，

占比 5.93%，见表 3。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发现袭警犯罪行为大多表现为单纯的肢体冲突，属于不用任何工具加以辅助的

赤手空拳暴力袭警行为。从理论上讲，这种单纯的肢体冲突相较于使用工具袭警的危险性相对来说较低。

从实践上看，样本库中绝大多数单纯的肢体冲突的表现形式确实属于暴力程度较低的伤害行为。同时，

也可以发现，虽然使用工具袭警的行为方式占比较低，但是危险性较强。比如，上述任艳岭案中，后来

任艳岭驾车再次向前顶撞刘某，致使刘某失去重心趴伏在任艳岭车辆前机盖上，任艳岭为逃避检查继续

托载刘某倒车行驶约 200 米后，因车轮陷入泥中被迫停车。不难看出，袭警犯罪发生时，被害人刘某的

人身安全正遭受重大威胁。 
 
Table 3. Statistics of police attack behavior mode 
表 3. 袭警行为方式统计情况 

袭警行为方式 案件数量 占案件总数比例 

A 212 83.79% 

B 
B1 

36 
21 

14.23%  
8.30% 

B2 15 5.93% 

C 5 1.98% 

2.5. 量刑特征 

袭警罪中的犯罪人绝大多数都主动认罪认罚。在 271 个犯罪人中，有 263 个犯罪人都在到案后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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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罚，占比高达 97.05%。 
根据《刑法》第 277 条第 5 款的规定，行为人构成袭警罪后因为行为方式及其所导致的后果的不同

将会面临两档量刑幅度，即第一档量刑幅度——“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以及第二档量刑

幅度——“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由于袭警罪犯罪人几乎认罪认罚，他们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得到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优惠待遇。

程序上，绝大部分案件都适用的是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实体上，对于犯罪人的量刑结果较轻。在样本

库中，被判处管制的有一人，占比 0.37%；被判处拘役的犯罪人有 66 个，占比 24.36%；被判处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不包括一年)的有 186 个，占比 68.63%；被判处一年以上两年以下(不包括两年)有期徒刑仅有

17 个，占比 6.28%，见图 2。截止到 2021 年 10 月 31 日，袭警罪犯罪人被判处的最高刑期为有期徒刑两

年，且仅有一例[8]。 
另外，样本库中没有任何一个案件中的犯罪人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这说明，到今年 10 月末，

没有任何一起袭警犯罪构成袭警罪的加重犯。也就是说，从《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以来的八个月

内袭警罪的第二档刑期暂时无用武之地。 
 

 
Figure 2. Proportion of the sentencing results of the criminals 
图 2. 犯罪人量刑结果所占比例 

3. 我国袭警罪的犯罪原因分析 

从对样本库数据的梳理来看，我国袭警犯罪在犯罪人、被害警察、犯罪行为、犯罪起因以及量刑情

节和量刑结果等方面都有其特征。本部分主要基于上文的统计数据，以犯罪学理论为支撑，进一步分析

我国袭警犯罪的犯罪原因。袭警犯罪的发生并非单个因素简单促成的，而是由各种复杂的因素共同导致

的，主要包括社会因素、被害人因素以及刑法规制因素。 

3.1. 社会层面的因素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社会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文化事业的重大

变革，而且间接导致我国基层社会矛盾突出。为解决突出的社会矛盾，人民警察总是冲在执法的前线，

在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承担着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的重任[9]。同时，生活在这样快节奏的时代，

社会公众承受着更大的生活压力，生活中的不顺心、矛盾和冲突极易引发负面情绪。那么作为处于解决

0.37%

24.36%

68.63%

6.28%
0.37%

管制

拘役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包

括一年）

一年以上两年以下有期徒

刑（不包括两年）

两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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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第一线的警察就不可避免的成为公众负面情绪的发作对象。因此，袭警行为频发是在这个浮躁的社

会中公众心态的一个写照[10]。 

3.1.1. 基础教育有所偏颇 
从前文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犯罪人都已经接受过我国的基础教育，即九年制义务教育。这说明，

基础教育对于公民的法治思想的培养有偏颇。 
首先，欠缺对于警察执法权威的敬畏思想的培养。法律的权威在于实施，人民警察依法行使执法权

是法律实施的一个关键环节。同时，法律的权威依靠的是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因此，要想保障

执法权正确、有效实施，保障警察权威不被弱化，就要让人民发自内心对警察执法权威有敬畏之心。 
其次，虽然我国近些年来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工作，但是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还是习惯“私力维权”，

当然这里的“维权”是指普通公众心中以为自己享有的权利，但有可能并不是合法的。当警察对自己的

生活进行干涉时，他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采取合法手段与警察执法权相抗衡，而是直接采取暴力等非法

手段进行“私力救济”。该类被告人一般不懂法、不信法、不用法，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和危害后果没有

一个清楚的理解与认识，更多的属于“冲动型袭警”[11]。本次选取的样本库中大多数犯罪人袭警都属于

冲动型犯罪，甚至还有部分犯罪人冲进派出所袭击警察[12]。这样的行为不仅是对公安机关和警察权威的

公然挑战和损害，也使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大程度的紧张[13]。 
另外，我国目前的法治教育存在偏颇，偏向于告诉公民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却忽视公民作为这

个社会的一员，也应遵守法定义务。目前的基础教育只重权利、不重义务，导致公民思想不可避免地走

向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轨道中。“极端个人主义”成为一些人标榜的价值观，他们为了保障个人利益不

受侵犯，而不惜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14]。有学者指出，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的同时，如果没有

相应的义务意识，反过来会腐蚀法治建设的成果，阻碍法治建设的进程[15]。这就导致公民对警察的执法

活动稍有不满就采取暴力或其他非法手段予以反抗。当然，无论是谁都必须承认，公民权利的觉醒是我

国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是，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是相伴而生的，对于每个公民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

只有每个人都履行法定义务、承担法定责任，其他人才能相对享有应得的权利。 
由于我国基础教育在以上三个方面都有所偏颇，导致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也不能起到预防袭警罪

发生的效果，这是我国教育体制值得反思之处。 

3.1.2. 不良舆论风气对警察形象的影响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给警察形象带来不小的影响。近年来，互联网上对警察的评价五花八门，警察在

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不容乐观，警察权威被弱化。有学者指出，自媒体时代让每个人都有了一个随意发

声的“话筒”，许多不明真相的用户随意转载、恶意评论涉警信息，互联网上“弥漫”着各种涉警负面

舆论，使警察形象急剧下滑[16]。网络舆论的不实报道既给警务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也是袭警罪愈演

愈烈的催化剂。 
在国家要求警察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人民呼唤治安稳定、渴求安全感，社会希望人民警察能够有

力打击违法犯罪的多重需求的大背景下，公众对我国警察的要求更高。如果让不良的舆论风气主导了我

们对于警察形象的认知，必然会影响警民关系的构建。与此同时，警察在这样高压的环境下顺利开展执

法工作并在执法中保证自身安全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3.2. 被害人层面的因素 

在研究被害警察因素之前，首先明确本文研究的角度是基于无过错的警察被害研究。根据袭警罪犯

罪构成的要求，本文预设触犯袭警罪的暴力行为都是针对警察的合法执法行为的，而不讨论警察因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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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程序、手段不合法招致报复的情形。 

3.2.1. 警察的被害可能性较大 
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人民警察代表国家行使执法权，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

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的重要职责和使命。正是因为这种职业的特殊性，导致在社会治理体系和实践中，人民警察承担着比其

他大多数人更大的职业风险，成为“和平时期牺牲数量绝对比例很高的职业群体”[17]。 
公安部统计数据表明，1978 年到 2018 年底共有 13000 多名警察牺牲，平均每天有 1 名警察牺牲在

工作岗位上[18]。近 10 年来全国袭警案件年均递增 1000 起以上，各地公安机关通报的袭警案件呈现密集

趋势[19]。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为了履行工作职责，自然就处于矛盾激化的风口浪尖之上。长期以来，人

民警察在依法执行职务过程中遭受违法犯罪分子暴力侵害、打击报复的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近年来随

着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的集中突显，人民警察的被害可能性也大幅提升。照这样发展下去，不仅会严重

威胁到民警身体健康，也严重威胁到警察权威，使国家执法权弱化的事实进一步凸显。 

3.2.2. 公安机关对警察的约束有矫枉过正之嫌 
有研究显示，在实际工作中，我国一般警察都不愿或不敢佩戴枪支，除非万不得已。该学者调查到，

袭警事件发生时，警察未携带任何装备的占 53.51%，携带手枪并亮出的仅为 2.63% [13]。警察本身属于

合法持械的主体，由于枪械、武器本身具有较高的危险性，因此其行使执法权受到诸多约束。目前各级

公安机关在合理制约警察之外过分强调警察的服务功能和社会稳定，颁布的一系列管理规约、采取的一

些矫枉过正的内部管理机制束缚了警察的手脚，遇事采取低调处理和所谓的冷处理，导致大部分警察在

遇到民众暴力袭击时也不敢合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是受到不实舆论的影响，警察在反击不法侵害

时生怕自己有任何一点点越界行为，给媒体和广大人民群众抓到把柄。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目前警察在执法时往往都是持小件武器装备，手中的枪要么是没有子弹，要么

配备假枪，甚至有时干脆就不带枪。因此在面对民众的不法侵害时，其身体权很难得到保障，进而损害

警察的执法权威。 

3.2.3. 醉酒警情处置机制不够完善 
攻击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行为，然而，在伤害成本以及法律政策威慑下，多数人可通过冲动抑

制来避免可能爆发的攻击[5]。酒精会使一个人降低甚至丧失控制自己的能力，醉酒后袭警的多发更是证

明了这一点。我国有对危险驾驶罪服刑人员的有关调研结果也证实了酒精摄入程度与情绪诱发状态下的

冲动性高度相关，即饮酒者酒精摄入程度越高，在情绪诱发状态下越容易表现出行为控制困难，越容易

出现冲动决策行为[20]。国外有学者经研究发现：醉酒受试者在威胁性信息条件下通常比在非威胁性信息

条件下更具攻击性[21]。也就是说，当在场处置醉酒警情的民警发出制止或警告指令时，酒精作用会使醉

酒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被要求停止违法犯罪行为或进行强制传唤”这样的威胁下信息上，从而增加了醉

酒人攻击行为的危险性。 
既然如此，正确处置醉酒警情是避免袭警犯罪发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目前，我国警察在处置这

类事件时存在不同机构或部门未能形成高效协同的一体机制、执法适用法律的法理定位不清、警察在执

法过程中难以把握手段的严厉程度等一系列现实困境[5]。犯罪人酒后袭警在样本库中占有较大比重，而

人民警察对于醉酒警情的处置不够成熟、处置方法不够完善引发了后续暴力行为的发生。 

3.3. 刑法规制层面的因素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袭警罪从妨害公务罪中独立出来，设置了独立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这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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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改无疑是向全社会宣告国家对于袭警犯罪的重视程度。但是，自袭警罪独立成罪以来，理论界对于

其构成要件、适用范围及量刑情节的争议不断。换个角度来说，这应该算是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

学术氛围，这样热闹的现象在发展过程中是应给予鼓励和支持的。但是法律争议必然会影响适用效果，

会导致司法机关无所适从，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的司法不公现象。第一，关于依法执行公务的辅警是否

能受到袭警罪的保护，是争议较大的问题。若对此问题争议不休，无法统一，各地区的辅警受保护的程

度就无法保持一致。第二，关于袭警罪中规定的“暴力袭击”的具体内涵关系重大。目前袭警行为方式

是否包括对物暴力、对人暴力是否包括间接暴力争论不休。根据司法实践的数据来看，样本库中 253 个

案件全都是针对人身暴力，而关于具体是直接暴力还是间接暴力这一点在某些案件中比较难进行区分。

第三，现在的袭警罪虽然有关于加重犯的规定，但是实际司法实践中却没有出现一例。这是因为袭警罪

加重犯的适用比较难把握，法条规定得不明确加上学者对于加重犯得适用众说纷纭，导致法官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不敢轻易适用该规定。遇到袭警严重的情形，法官可能更倾向于选择适用构成要件更好判

断的故意伤害罪等罪名。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刑法》277 条第 5 款后半段处于闲置状态，成为僵尸条

款。 
袭警罪独立之后，关于袭警罪条文的种种争议都会影响到其适用的效果，进而影响到对袭警犯罪的

预防和惩治力度。刑法规制手段是降低袭警罪犯罪率的重要手段，是维护社会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只

有这一手段必须发挥其应有的效果，袭警犯罪才能得到有效制止。 

4. 袭警罪的犯罪对策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0 年 8 月 26 日给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并指出人民警察在保护人民的安全，

保障国家的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民警察在国家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它是保障人民利益，国家安

全的组织中很重要和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22]。人民警察在我国社会治理中担任至关重要的角色，承担着

沉甸甸的责任。因此，保护警察的人身安全和执法权威必须纳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具体实践中。

而袭警犯罪作为严重威胁警察人身权利、威胁警察执法权威的暴力犯罪，必须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惩治措

施予以应对。 
据前文所述，我国袭警暴力犯罪的引发并不是由某个因素单独引起的，而是各种因素之间相互渗透、

相互促进，共同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在社会阶段转变、公民自由意识上升、信息化社会高速发展的环境

下，再加上法律规制的不明确，使得被害性本就较大的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进而弱化

了由其实施的国家执法权的权威。针对引发袭警犯罪的一系列原因，笔者社会治理、被害人内部完善以

及刑法规制三个层面提出了以下几点犯罪对策，以期为我国有效应对袭警犯罪提供些许参考。 

4.1. 社会治理层面的对策 

4.1.1. 纠正基础教育中的偏颇之处 
近些年来，法制教育逐渐走入中小学课本，让未成年人了解我国法律制度，尤其注重培养未成年人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的能力。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样概括性的教育以及只重权利不重义务的教育

理念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治理的需求，对于未成年人的思想培养、行为约束也有所偏颇。为正确灌输法治

理念，从小培养我国公民的法治思维，在今后的基础教育工作中，我们应该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加强

未成年人对于警察权威的敬畏感，了解人民警察承担着守护千家万户安全的使命，为建设良好警民关系

打好基础。第二，提高未成年人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在维权时尽量排除私力救济的适用

余地。第三，加强义务教育，让公民从小树立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同时存在的正确观念，依法承担相应

的责任，履行应尽的义务，弱化“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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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关注女性暴力犯罪快速增长的趋势 
女性暴力犯罪的快速增长是当前当今世界犯罪学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我国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的

犯罪统计资料表明，故意杀人在女性犯罪中只占 6%左右，而到 80 年代，上升到 19%左右[23]。袭警犯

罪中女性犯罪人的占比也不容小觑，与女性暴力犯罪增长的大趋势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目前来看，我

国男性犯罪还是犯罪中的更大比例。但是，女性犯罪日益增长的趋势不可忽视。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影

响，警察在面对女性犯罪人时，防范意识本就较弱。因为女性自身的生理原因，其在社会中普遍被视为

弱势一方。但是这种天然的弱势不能被滥用，女性犯罪人不能凭借利用执法人员对女性的尊重而侵犯警

察。因此，关注袭警罪中的女性暴力犯罪是我国目前预防犯罪和惩治犯罪都不可逃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4.2. 被害人自我完善层面的对策 

4.2.1. 重视舆论作用，整治舆论风气 
新闻媒体是信息化时代公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公安机关绝不能忽视媒体的作用。一方面，要重

视舆论的作用，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把处理与新闻媒体关系的工作纳入到民警日常工作的范畴，对媒体

关于涉警舆情方面的报道，公安机关要加大话语权，努力营造良好社会舆论环境[24]。公安机关应当正确

处理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发挥舆论更好地宣传警察正面形象的作用，把警察的英雄事迹通过媒体宣扬出

去。另一方面，要对目前的不良舆论风气加以整治。公安机关应关注断章取义、诋毁警察形象的恶意消

息和虚假新闻，及时利用新闻媒体加以反驳，并对造谣生事者予以制裁。进入自媒体时代，公安机关要

加大社会法治宣传，让公众进一步意识到随意捏造负面信息、恶意损毁警察权威的严重后果[25]。上述措

施还可以使群众对警察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密切警民关系，为公安机关依法履职正名，营造良好

的警察执法环境，间接减少暴力袭警的发生。 

4.2.2. 公安机关应在合理限度内约束警察 
《人民警察法》第十条规定“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公

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另外，《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也赋予

了人民警察依法使用武器和警械的权力，突出强调了人民警察依法履行公务使用武器、警械受国家法律

保护，是人民警察代表国家履行法定职责而行使的一种国家权力和公务行为，它不同于公民的一般正当

防卫，不存在是否应行使和是否有过当的问题。 
鉴于警察职业本身具有的较大的被害性，提高警察的防范意识尤为重要。如果在执法过程中不能高

度警觉、甚至在危险来临时不敢及时反击，那么严重危及的不仅是警察的自身安全，也是国家执法权威

的丧失。法律规定警察能够合法持械，不是让这些能够有效防范被害风险的武器仅仅以其所代表的威慑

力存在的，还应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因此，各级公安机关在制约警察执法权时不能走极端，以至于矫枉

过正。要对警察权利的进行合理约束，但不能过分打压，过度压抑警察执法权必然导致执法实践中公安

机关举步维艰、进退两难，进而导致警察失去面对危险时拿起武器保护自己的勇气。 
当然，警察在防范危险时，仅有勇气是不够的，也需要随机应变的能力。面对不法侵害时，不能轻

敌，也不能过于鲁莽，而要善于运用各种合法手段以有效避免和减少牺牲，这就要求提升警察的实战能

力。公安机关应定期举行应对暴力袭警行为的实战演练，设定多种场景丰富警察的作战经验，提高其面

对暴力袭击时临场应变的能力。 

4.2.3. 重点完善醉酒警情处置机制 
完善处理醉酒警情处置机制，最高可以有效避免 40%以上的暴力袭警犯罪的发生。正确处理醉酒警

情，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强化公安机关内部在处置醉酒警情上的工作一体性。接处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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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接警–派警–处警–信息反馈–后续增援”等一系列环节构成的警务活动[5]。因此，必须保证公

安机关内部各个环节之间衔接得当，从指挥调度、警力增援两方面强化协同能力，切实提升处置实效。

二是注重公安机关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因为醉酒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其身体的耐受力下降，

可能被推一下就会倒地不起。那么，公安机关如果仅凭自己的手段处置醉酒的人，既无法保证醉酒人的

人身安全，也会增加其职业风险。因为一旦醉酒的人出了事，执法的警察很难说清自己是否有责任。面

对当前醉酒警情处置的高发和困境，已有部分警队先行与当地医疗机构建立定点合作关系，共同实施醉

酒人员“警医联动”合成处置机制，对确有送医醒酒需求的醉酒人员，经民警先期约束控制后由救护车

直接送至专门醒酒室，进行醒酒救治、看护。这样的做法实现了接警单位与定点医院之间的及时对接，

已取得初步成效，值得进一步推广。 

4.3. 刑法规制层面的对策 

有学者指出，保障警察执法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提升警察的自我保护能力，使袭警行为不能发生

或者不能得逞；二是对已经发生的袭警行为予以及时有效的制裁，以震慑违法犯罪分子[26]。其中，第一

条途径属于防患于未然，第二条途径是惩罚于已然。《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就是通过上述第二

条途径，来加强对警察的人身安全及执法权的保护，遏制袭警行为的发生。面对新法的出台，出现各专

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各抒己见的情形很正常。但是，为了发挥袭警罪独立后真正的价值，还是需

要有一个代表出来统领全局，才不会出现一盘散沙的局面，让司法实务不知如何适用甚至为了规避争议

而不适用。 
目前，对于袭警罪的争议问题很多，本文仅针对样本数据中反映出来的三个重点问题予以回应，希

望能对代表性理论的得出有所助益。 

4.3.1. “暴力袭击”应为对人暴力，包括间接暴力 
在袭警罪独立成罪之前，2019 年的《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规定，对正在依

法执行职务的民警实施下列行为的，属于《刑法》第 277 条第 5 款规定的“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

的人民警察”：1) 实施撕咬、踢打、抱摔、投掷等，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2) 实施打砸、毁坏、抢夺

民警正在使用的警用车辆、警械等警用装备，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这一规定的暴力袭警行为既包括

对人暴力的直接暴力，也包括对人的间接暴力，但最终都落点在“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这一点上。但

是，这一解释是针对妨害公务罪从重情节的构成要件解释“暴力袭警”的，是否能用于袭警罪的“暴力

袭击”的解释需要进一步衡量。 
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仍能用于解释现在的袭警罪。有学者指出，袭警罪成为独立犯罪后，

法定刑高于妨害公务罪的立法例之下，则不能继续按《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的规定解释袭警罪的构成

要件。他认为，我国刑法第 277 条第 5 款中的“暴力袭击”警察应限于狭义的直接暴力，即不应当包括

间接暴力[27]。但是，袭警罪独立后只是增加了一档法定刑，针对更加严重的袭警行为，如今的第一档法

定刑与妨害公务罪的法定刑相比只是少了一个罚金刑。而且，原本作为妨害公务罪的袭警情节就是妨害

公务罪的从重处罚情节，袭警的一般情况下罚金刑的适用余地就不大。因此，实际上独立后袭警罪第一

档法定刑与原本的袭警情节的法定刑几乎没有差距，不能仅因这一点点刑罚上的差距就将针对人身的间

接暴力排除在外。另外，直接暴力和间接暴力的界限在实际情况中并非十分明晰，区分两者只会平白耗

费司法资源。不论是直接暴力还是间接暴力，只要是针对人身的，就都应该被予以同等程度的惩戒。 

4.3.2. 袭警罪加重犯的准确适用 
《刑法》第 277 条第 5 款后半段规定：“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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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就要求我们对袭警罪加重犯的把握应抓住以

下两个关键点。 
一方面，加重犯的构成要件是对基本犯构成要件的修正，在没有特别要求的情况下，加重犯的其他

要件仍然受基本犯要件的约束，所以袭警罪加重犯的实行行为也应是针对人身的“暴力袭击”行为。但

是通过法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加重犯的手段必须具有严重危及警察人身安全的程度，也就是说这种暴

力行为给警察的人身安全造成了现实、紧迫、具体的危险，但并不要求出现现实的实害结果。 
另一方面，立法者通过“列举手段 + 概括后果”模式规定了袭警罪的加重处罚条件[28]。这表明加

重犯的行为手段不仅限于使用枪支、管制刀具和以驾驶机动车撞击。法的有限性与生活事实的无限性之

间的冲突决定了规范条文只能以有限的用语表达类型化的生活事实，“使用枪支、管制刀具……等手段”

是立法者以常见之生活事实对袭警罪加重犯规范类型的有限表达[29]。因此，判断袭警罪加重犯行为方式

的实质是有造成人民警察伤亡的具体危险，并且该行为与“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

击”这些手段具有等价性，才会走进加重犯的量刑门槛。 

5. 结语 

我国现在的袭警犯罪在犯罪人、被害人以及犯罪起因和犯罪行为等方面都有其特点。这种犯罪现象

的发生是由社会、被害人、刑法规制等多个因素造成的。针对袭警犯罪的种种原因，本文建议从社会治

理、警察机关内部完善以及刑法规制三个层面来预防和惩治袭警犯罪，保护警察人身安全，进而维护国

家执法权威。 
当然，笔者的学术水平、研究水平有限，对于袭警罪的研究仍处于较为粗浅的水准，在实证考察上

还有待数据的完善。但是，只有发现袭警罪在现实中的症结所在，才能有的放矢，切实为有效降低袭警

犯罪的犯罪率提供对策。理论研究理应以实践为基础，以现实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案例为出发点，探究司

法适用过程中现存的困境以及解决思路。笔者相信，随着我国犯罪学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学者注意到

袭警犯罪的严重性，并投入到袭警罪的犯罪学、刑法教义学研究中去，推动我国降低总体犯罪率的司法

进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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